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板小字第3498號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訴訟代理人  黃律皓  

            鄭文楷  

被      告  葉沛婷  

訴訟代理人  賴契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

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665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4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292元，並應自本

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665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11月28日7時44分許，騎乘車號

000-000號機車，行經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2段與民生路2段

路口處時，因疏未保持安全距離及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

致撞擊原告所承保由訴外人許弘達所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

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受損，原告已依約賠

付修車費用新臺幣（下同)2萬2,844元（含烤漆1萬4,561

元、工資7,561元、零件722元），爰依民法第191條之2、第

196條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被告應給付原告2萬2,84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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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則以：我不同意原告的請求，本件車禍只有稍微擦損，

只要打臘即可完成修復，原告只有提出修復後照片，並無修

復過程照片，請求拆卸安裝費並不合理，且修復需要補土，

但是估價單無此項目等語，以資抗辯。其聲明為：原告之訴

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

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

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及第191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而駕駛人對其在使用汽

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中加損害於他人，

須該損害非因駕駛人之過失所致時，始可免負賠償責任，

此觀民法第191條之2但書規定即明。此種情形係駕駛人之

免責要件，苟欲免其賠償責任，亦應就此負舉證之責（參

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33號民事裁判要旨）。本件原

告就其主張系爭事故發生之經過，業據提出新北市政府警察

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及現場圖、行車執照、汽機

車險理賠申請書、估價單、車輛外觀照片及統一發票等件為

證，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檢送系爭事故調查卷在

案可稽，而被告於系爭交通事故調查時亦坦承其確實有追撞

前方系爭車輛等語（本院卷第43頁），堪認被告未注意前方

系爭車輛之動態而致不慎追撞，已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94條第3項「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

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規定而有過失甚

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亦同此認定「甲○○疑行駛時未注意

車前狀況」為肇事原因，有系爭初判表附卷可稽（本院卷第

79頁），益徵被告就本事故之發生，確應負過失責任，原告

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之修理費用，自屬有據。

  ㈡又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

少之價額，民法第196條有明定。而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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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固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

以必要者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以折舊（參

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10號判決意旨）。經查，系爭

車輛係於108年6月（推定為15日）出廠使用，有行車執照在

卷可稽，至112年11月28日受損時已使用逾4年5月餘，依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核準則，提列折舊以1年為計算單

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月數相當於全年之

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則系爭車輛以使用4年6

月計，其零件已有折舊，據原告所提出之估價單所載，修車

支出之零件費為722元，更新零件之折舊價差顯非必要，自

應扣除。本院依行政院公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

產折舊率表，即非運輸業用客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定

率遞減法每年折舊千分之369，上開零件折舊金額為628元

【計算式：①第1年：722元×0.369＝266元；②第2年：（72

2元－266元）×0.369＝168元；③第3年：（722元－266元－

168元）×0.369＝106元；④第4年：（722元－266元－168元

－106元）×0.369＝67元；⑤第5年：（722元－266元－168

元－106元－67元）×0.369×(6/12)＝21元；①＋②＋③＋④

＋⑤＝62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扣除折舊金額後，原告

得請求之修車零件費為94元（計算式：722元－628元＝94

元）】。而原告另支出修車烤漆1萬4,561元、工資7,561元

則無折舊問題，是本件原告得請求之修車費用共計2萬2,216

元（計算式：94元＋14,561元＋7,561元＝22,216元）。至

被告固抗辯原告之修復項目及費用不合理云云，惟細繹該估

價單及修復明細所載，均係針對系爭車輛遭碰撞處即後保險

桿部分為維修，自形式上觀之，其修復方式及價格並無明顯

不合常情之處，是被告所辯尚無可採。

　㈢另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前二項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

與有過失者，準用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第3項有明定。

經查，本件事故之發生，被告固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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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經本院當庭勘驗監視器光碟影像畫面，勘驗結果為：現場

車流量大，汽、機車眾多，光碟播放時間26至27秒，原告保

戶即訴外人許弘達駕駛系爭車輛行駛在外側車道，並於行駛

中突然煞停，被告則是騎乘機車靠近系爭車輛後方，並於系

爭車輛突然煞停時，追撞系爭車輛之車尾，上情為兩造所不

爭執（本院卷第90頁），另據許弘達於系爭事故調查時亦

稱：我本想切去中間車道，但路上車很多，所以我仍在外側

車車道行駛，之後不知是前方或後方車太近，我車子的自動

防護和煞車啓動，車子減速後，後方的機車就追撞上我等語

（本院卷第44頁）。依此可知，許弘達在交通尖峰時刻（上

午近8時許）駕駛系爭車輛行經車流量大且汽機車往來眾多

之道路上，因操作不當而致系爭車輛在車道上突然煞停，在

系爭車輛後方騎乘機車之被告，復因未注意車前狀況而追撞

系爭車輛，從而，許弘達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亦有違反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2項前段「汽車除遇突發狀況必須減

速外，不得任意驟然減速、煞車或於車道中暫停」規定之情

形，足見原告之使用人許弘達對本件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

依法原告自應承擔其過失責任。本院綜合雙方過失情節、許

弘達貿然在車道上煞停所製造之道路事故風險危害性及相關

事證，認原告之過失程度應為十分之七，被告之過失程度則

為十分之三，故被告應賠償原告之金額應減輕為6,665元

（計算式：22,216×3/10＝6,665元）。

四、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

6,6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4日（繕本於

同年月13日送達被告，見本院卷第5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

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江俊傑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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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當

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載

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書　記　官　林宜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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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板小字第3498號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訴訟代理人  黃律皓  
            鄭文楷  
被      告  葉沛婷  
訴訟代理人  賴契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665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292元，並應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66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11月28日7時44分許，騎乘車號000-000號機車，行經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2段與民生路2段路口處時，因疏未保持安全距離及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致撞擊原告所承保由訴外人許弘達所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受損，原告已依約賠付修車費用新臺幣（下同)2萬2,844元（含烤漆1萬4,561元、工資7,561元、零件722元），爰依民法第191條之2、第196條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萬2,84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我不同意原告的請求，本件車禍只有稍微擦損，只要打臘即可完成修復，原告只有提出修復後照片，並無修復過程照片，請求拆卸安裝費並不合理，且修復需要補土，但是估價單無此項目等語，以資抗辯。其聲明為：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1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而駕駛人對其在使用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中加損害於他人，須該損害非因駕駛人之過失所致時，始可免負賠償責任，此觀民法第191條之2但書規定即明。此種情形係駕駛人之免責要件，苟欲免其賠償責任，亦應就此負舉證之責（參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33號民事裁判要旨）。本件原告就其主張系爭事故發生之經過，業據提出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及現場圖、行車執照、汽機車險理賠申請書、估價單、車輛外觀照片及統一發票等件為證，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檢送系爭事故調查卷在案可稽，而被告於系爭交通事故調查時亦坦承其確實有追撞前方系爭車輛等語（本院卷第43頁），堪認被告未注意前方系爭車輛之動態而致不慎追撞，已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規定而有過失甚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亦同此認定「甲○○疑行駛時未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原因，有系爭初判表附卷可稽（本院卷第79頁），益徵被告就本事故之發生，確應負過失責任，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之修理費用，自屬有據。
  ㈡又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96條有明定。而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固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以折舊（參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10號判決意旨）。經查，系爭車輛係於108年6月（推定為15日）出廠使用，有行車執照在卷可稽，至112年11月28日受損時已使用逾4年5月餘，依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核準則，提列折舊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則系爭車輛以使用4年6月計，其零件已有折舊，據原告所提出之估價單所載，修車支出之零件費為722元，更新零件之折舊價差顯非必要，自應扣除。本院依行政院公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即非運輸業用客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千分之369，上開零件折舊金額為628元【計算式：①第1年：722元×0.369＝266元；②第2年：（722元－266元）×0.369＝168元；③第3年：（722元－266元－168元）×0.369＝106元；④第4年：（722元－266元－168元－106元）×0.369＝67元；⑤第5年：（722元－266元－168元－106元－67元）×0.369×(6/12)＝21元；①＋②＋③＋④＋⑤＝62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扣除折舊金額後，原告得請求之修車零件費為94元（計算式：722元－628元＝94元）】。而原告另支出修車烤漆1萬4,561元、工資7,561元則無折舊問題，是本件原告得請求之修車費用共計2萬2,216元（計算式：94元＋14,561元＋7,561元＝22,216元）。至被告固抗辯原告之修復項目及費用不合理云云，惟細繹該估價單及修復明細所載，均係針對系爭車輛遭碰撞處即後保險桿部分為維修，自形式上觀之，其修復方式及價格並無明顯不合常情之處，是被告所辯尚無可採。
　㈢另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前二項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者，準用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第3項有明定。經查，本件事故之發生，被告固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惟經本院當庭勘驗監視器光碟影像畫面，勘驗結果為：現場車流量大，汽、機車眾多，光碟播放時間26至27秒，原告保戶即訴外人許弘達駕駛系爭車輛行駛在外側車道，並於行駛中突然煞停，被告則是騎乘機車靠近系爭車輛後方，並於系爭車輛突然煞停時，追撞系爭車輛之車尾，上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90頁），另據許弘達於系爭事故調查時亦稱：我本想切去中間車道，但路上車很多，所以我仍在外側車車道行駛，之後不知是前方或後方車太近，我車子的自動防護和煞車啓動，車子減速後，後方的機車就追撞上我等語（本院卷第44頁）。依此可知，許弘達在交通尖峰時刻（上午近8時許）駕駛系爭車輛行經車流量大且汽機車往來眾多之道路上，因操作不當而致系爭車輛在車道上突然煞停，在系爭車輛後方騎乘機車之被告，復因未注意車前狀況而追撞系爭車輛，從而，許弘達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亦有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2項前段「汽車除遇突發狀況必須減速外，不得任意驟然減速、煞車或於車道中暫停」規定之情形，足見原告之使用人許弘達對本件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依法原告自應承擔其過失責任。本院綜合雙方過失情節、許弘達貿然在車道上煞停所製造之道路事故風險危害性及相關事證，認原告之過失程度應為十分之七，被告之過失程度則為十分之三，故被告應賠償原告之金額應減輕為6,665元（計算式：22,216×3/10＝6,665元）。
四、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6,6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4日（繕本於同年月13日送達被告，見本院卷第5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華民國113年12月23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江俊傑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華民國113年12月23日
　　　　　　　　　　　書　記　官　林宜宣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板小字第3498號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訴訟代理人  黃律皓  
            鄭文楷  
被      告  葉沛婷  
訴訟代理人  賴契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
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665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4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292元，並應自本
    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餘
    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665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11月28日7時44分許，騎乘車號
    000-000號機車，行經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2段與民生路2段
    路口處時，因疏未保持安全距離及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
    致撞擊原告所承保由訴外人許弘達所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
    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受損，原告已依約賠
    付修車費用新臺幣（下同)2萬2,844元（含烤漆1萬4,561元
    、工資7,561元、零件722元），爰依民法第191條之2、第19
    6條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
    告應給付原告2萬2,84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我不同意原告的請求，本件車禍只有稍微擦損，
    只要打臘即可完成修復，原告只有提出修復後照片，並無修
    復過程照片，請求拆卸安裝費並不合理，且修復需要補土，
    但是估價單無此項目等語，以資抗辯。其聲明為：原告之訴
    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
    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
    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及第191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而駕駛人對其在使用汽車
    、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中加損害於他人，須
    該損害非因駕駛人之過失所致時，始可免負賠償責任，此觀
    民法第191條之2但書規定即明。此種情形係駕駛人之免責要
    件，苟欲免其賠償責任，亦應就此負舉證之責（參看最高法
    院96年度台上字第333號民事裁判要旨）。本件原告就其主
    張系爭事故發生之經過，業據提出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
    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及現場圖、行車執照、汽機車險理賠
    申請書、估價單、車輛外觀照片及統一發票等件為證，並有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檢送系爭事故調查卷在案可稽，
    而被告於系爭交通事故調查時亦坦承其確實有追撞前方系爭
    車輛等語（本院卷第43頁），堪認被告未注意前方系爭車輛
    之動態而致不慎追撞，已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
    項「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
    ，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規定而有過失甚明，新北市
    政府警察局亦同此認定「甲○○疑行駛時未注意車前狀況」為
    肇事原因，有系爭初判表附卷可稽（本院卷第79頁），益徵
    被告就本事故之發生，確應負過失責任，原告請求被告賠償
    系爭車輛之修理費用，自屬有據。
  ㈡又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
    少之價額，民法第196條有明定。而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
    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固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
    以必要者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以折舊（參
    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10號判決意旨）。經查，系爭
    車輛係於108年6月（推定為15日）出廠使用，有行車執照在
    卷可稽，至112年11月28日受損時已使用逾4年5月餘，依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核準則，提列折舊以1年為計算單
    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月數相當於全年之
    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則系爭車輛以使用4年6
    月計，其零件已有折舊，據原告所提出之估價單所載，修車
    支出之零件費為722元，更新零件之折舊價差顯非必要，自
    應扣除。本院依行政院公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
    產折舊率表，即非運輸業用客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定
    率遞減法每年折舊千分之369，上開零件折舊金額為628元【
    計算式：①第1年：722元×0.369＝266元；②第2年：（722元－2
    66元）×0.369＝168元；③第3年：（722元－266元－168元）×0.
    369＝106元；④第4年：（722元－266元－168元－106元）×0.369
    ＝67元；⑤第5年：（722元－266元－168元－106元－67元）×0.36
    9×(6/12)＝21元；①＋②＋③＋④＋⑤＝62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扣
    除折舊金額後，原告得請求之修車零件費為94元（計算式：
    722元－628元＝94元）】。而原告另支出修車烤漆1萬4,561元
    、工資7,561元則無折舊問題，是本件原告得請求之修車費
    用共計2萬2,216元（計算式：94元＋14,561元＋7,561元＝22,2
    16元）。至被告固抗辯原告之修復項目及費用不合理云云，
    惟細繹該估價單及修復明細所載，均係針對系爭車輛遭碰撞
    處即後保險桿部分為維修，自形式上觀之，其修復方式及價
    格並無明顯不合常情之處，是被告所辯尚無可採。
　㈢另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前二項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
    與有過失者，準用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第3項有明定。
    經查，本件事故之發生，被告固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
    惟經本院當庭勘驗監視器光碟影像畫面，勘驗結果為：現場
    車流量大，汽、機車眾多，光碟播放時間26至27秒，原告保
    戶即訴外人許弘達駕駛系爭車輛行駛在外側車道，並於行駛
    中突然煞停，被告則是騎乘機車靠近系爭車輛後方，並於系
    爭車輛突然煞停時，追撞系爭車輛之車尾，上情為兩造所不
    爭執（本院卷第90頁），另據許弘達於系爭事故調查時亦稱
    ：我本想切去中間車道，但路上車很多，所以我仍在外側車
    車道行駛，之後不知是前方或後方車太近，我車子的自動防
    護和煞車啓動，車子減速後，後方的機車就追撞上我等語（
    本院卷第44頁）。依此可知，許弘達在交通尖峰時刻（上午
    近8時許）駕駛系爭車輛行經車流量大且汽機車往來眾多之
    道路上，因操作不當而致系爭車輛在車道上突然煞停，在系
    爭車輛後方騎乘機車之被告，復因未注意車前狀況而追撞系
    爭車輛，從而，許弘達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亦有違反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2項前段「汽車除遇突發狀況必須減速
    外，不得任意驟然減速、煞車或於車道中暫停」規定之情形
    ，足見原告之使用人許弘達對本件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依
    法原告自應承擔其過失責任。本院綜合雙方過失情節、許弘
    達貿然在車道上煞停所製造之道路事故風險危害性及相關事
    證，認原告之過失程度應為十分之七，被告之過失程度則為
    十分之三，故被告應賠償原告之金額應減輕為6,665元（計
    算式：22,216×3/10＝6,665元）。
四、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
    6,6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4日（繕本於
    同年月13日送達被告，見本院卷第5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華民國113年12月23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江俊傑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當
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載
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
中華民國113年12月23日
　　　　　　　　　　　書　記　官　林宜宣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板小字第3498號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訴訟代理人  黃律皓  
            鄭文楷  
被      告  葉沛婷  
訴訟代理人  賴契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665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292元，並應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66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11月28日7時44分許，騎乘車號000-000號機車，行經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2段與民生路2段路口處時，因疏未保持安全距離及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致撞擊原告所承保由訴外人許弘達所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受損，原告已依約賠付修車費用新臺幣（下同)2萬2,844元（含烤漆1萬4,561元、工資7,561元、零件722元），爰依民法第191條之2、第196條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萬2,84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我不同意原告的請求，本件車禍只有稍微擦損，只要打臘即可完成修復，原告只有提出修復後照片，並無修復過程照片，請求拆卸安裝費並不合理，且修復需要補土，但是估價單無此項目等語，以資抗辯。其聲明為：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1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而駕駛人對其在使用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中加損害於他人，須該損害非因駕駛人之過失所致時，始可免負賠償責任，此觀民法第191條之2但書規定即明。此種情形係駕駛人之免責要件，苟欲免其賠償責任，亦應就此負舉證之責（參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33號民事裁判要旨）。本件原告就其主張系爭事故發生之經過，業據提出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及現場圖、行車執照、汽機車險理賠申請書、估價單、車輛外觀照片及統一發票等件為證，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檢送系爭事故調查卷在案可稽，而被告於系爭交通事故調查時亦坦承其確實有追撞前方系爭車輛等語（本院卷第43頁），堪認被告未注意前方系爭車輛之動態而致不慎追撞，已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規定而有過失甚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亦同此認定「甲○○疑行駛時未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原因，有系爭初判表附卷可稽（本院卷第79頁），益徵被告就本事故之發生，確應負過失責任，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之修理費用，自屬有據。
  ㈡又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民法第196條有明定。而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固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以折舊（參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10號判決意旨）。經查，系爭車輛係於108年6月（推定為15日）出廠使用，有行車執照在卷可稽，至112年11月28日受損時已使用逾4年5月餘，依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核準則，提列折舊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則系爭車輛以使用4年6月計，其零件已有折舊，據原告所提出之估價單所載，修車支出之零件費為722元，更新零件之折舊價差顯非必要，自應扣除。本院依行政院公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即非運輸業用客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千分之369，上開零件折舊金額為628元【計算式：①第1年：722元×0.369＝266元；②第2年：（722元－266元）×0.369＝168元；③第3年：（722元－266元－168元）×0.369＝106元；④第4年：（722元－266元－168元－106元）×0.369＝67元；⑤第5年：（722元－266元－168元－106元－67元）×0.369×(6/12)＝21元；①＋②＋③＋④＋⑤＝62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扣除折舊金額後，原告得請求之修車零件費為94元（計算式：722元－628元＝94元）】。而原告另支出修車烤漆1萬4,561元、工資7,561元則無折舊問題，是本件原告得請求之修車費用共計2萬2,216元（計算式：94元＋14,561元＋7,561元＝22,216元）。至被告固抗辯原告之修復項目及費用不合理云云，惟細繹該估價單及修復明細所載，均係針對系爭車輛遭碰撞處即後保險桿部分為維修，自形式上觀之，其修復方式及價格並無明顯不合常情之處，是被告所辯尚無可採。
　㈢另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前二項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者，準用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第3項有明定。經查，本件事故之發生，被告固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惟經本院當庭勘驗監視器光碟影像畫面，勘驗結果為：現場車流量大，汽、機車眾多，光碟播放時間26至27秒，原告保戶即訴外人許弘達駕駛系爭車輛行駛在外側車道，並於行駛中突然煞停，被告則是騎乘機車靠近系爭車輛後方，並於系爭車輛突然煞停時，追撞系爭車輛之車尾，上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90頁），另據許弘達於系爭事故調查時亦稱：我本想切去中間車道，但路上車很多，所以我仍在外側車車道行駛，之後不知是前方或後方車太近，我車子的自動防護和煞車啓動，車子減速後，後方的機車就追撞上我等語（本院卷第44頁）。依此可知，許弘達在交通尖峰時刻（上午近8時許）駕駛系爭車輛行經車流量大且汽機車往來眾多之道路上，因操作不當而致系爭車輛在車道上突然煞停，在系爭車輛後方騎乘機車之被告，復因未注意車前狀況而追撞系爭車輛，從而，許弘達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亦有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2項前段「汽車除遇突發狀況必須減速外，不得任意驟然減速、煞車或於車道中暫停」規定之情形，足見原告之使用人許弘達對本件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依法原告自應承擔其過失責任。本院綜合雙方過失情節、許弘達貿然在車道上煞停所製造之道路事故風險危害性及相關事證，認原告之過失程度應為十分之七，被告之過失程度則為十分之三，故被告應賠償原告之金額應減輕為6,665元（計算式：22,216×3/10＝6,665元）。
四、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6,6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4日（繕本於同年月13日送達被告，見本院卷第5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華民國113年12月23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江俊傑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華民國113年12月23日
　　　　　　　　　　　書　記　官　林宜宣



